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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然是生命之母，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考查云南洱海时，强调要将生态环境保

护放在更突出的工作重心位置，我们要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对我们人类发展至关重要，

同时这也是关系民生、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社会问题和重大政治问题。除了利用经济、政治、行政、

科学、技术、伦理等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外，法律手段在解决现代环境危机中的作用也逐渐受到重视。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不断完善，不但使环境侵权行为人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处罚，而且有效地抑制了

环境污染和人身伤害事件的频繁发生，还使环境侵权受害人的人身、财产和环境权利得到了全面的救济

和保护，同时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了保障，社会团结与稳定的目标得到了最终实现。但是环境侵权民事

责任制度在立法上和实施中仍存在着许多不足和缺陷。对该制度系统的不彻底研究会导致相关立法的不

完备、救济保障制度的缺失以及受害者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济。因此，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

和发展有益于国家环境立法和国家整体法制建设，会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想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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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ure is the mother of life and the foundation of superstitious and human development. During a 
visit to Erhai Lake in Yunnan, Secretary General Xi Jinping confirmed that more emphasis has been 
placed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t must be recognized that the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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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and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zation are essential for our human evolution. This also 
refers to life and partying, and major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Party’s mission and 
purpose. In addition to using economic, political, administrative, scientific, technical, ethical and 
other means to solve this problem, as well as legal means to solve today’s environmental crisis, 
this role has also gradually gained attention.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civil service sys-
tem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not only eliminates environmental and legal penalties for offend-
ers, but also effectively limits the frequency of cases of pollution and physical injury to victims. It 
also provides comprehensive relief and protection for the personal, property and environmental 
rights of victims of environmental violations. Extensive environmental aid and damage prevention 
protection ensured 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citizens and the goal of social unity and stability. 
However, there are many loopholes and loopholes in the legis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nvi-
ronmental crime. An incomplete investigation leads to incomplete relevant legislation, a lack of a 
reliable reform system, and it is difficult for victims to obtain available and effective remedies. 
Therefore,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ivil liability system for environmental 
crime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creation of 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the legal order of the 
whole country and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n ideal of a harmonized socialist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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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传统工业迅猛发展的大环境下，不停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加速攫取自

然资源，这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为人类福祉和民族未来，生态文明建设迫在眉睫。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不断攀升，但大量的环境问题也不断堆积，甚至反向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这些

问题成为了民生之患、民心之痛。作为这种大环境下的产物，环境侵权成为了现代社会必然出现的重要

课题[1]。所以，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完善和发展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 2020 年 5 月 28 日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会议宣布该

法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而环境侵权是特殊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其特点与一般民事侵权行

为有着较大的区别。对于我国目前来说，这项光荣而伟大的事业关乎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和可持

续发展。通过对国外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研究考察，对国内的制度建设提供了更多的借鉴价值和完

善建议。 

2.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概述 

2.1. 环境侵权 

2014 年 4 月 24 日发布，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环境保护法》第 2 条规定：“本法所称环境，

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2]《环境保护法》中的“环

境”不仅包括生活环境，也包括生态环境，体现着“大环境”的概念。故环境侵权是指因人类活动造成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并使得他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侵害行为[2]。 
环境侵权的特征首先在于主体地位不平等，环境侵权的侵害人往往拥有着比受害人更强势的社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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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其次，环境侵权具有一定的忍受限度；再次，环境侵权具有间接性、反复性、持续性和潜伏性；最

后，环境侵权危害力强。 

2.2.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是环境侵权人因对环境和生态造成污染和破坏，对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而

需承担的法定民事责任。首先，其主要民事责任是财产责任，次要是赔偿损失和排除妨碍。其次，环境

侵权民事责任存在于双方当事人平等的身份状态之中。再次，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责任范围与侵权行为

的损害结果程度相当从次，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不存在侵权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或过失，只要存在

损害结果，即承担民事责任。最后，环境侵权民事责任遵循环境保护法四大基本原则，有利于保护环境[2]。 

2.3.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 

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由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和因果关系三部分组成。承担环境侵权的民

事责任是需要实施环境侵权行为[3]。而环境侵权行为是指环境侵权行为人存在污染环境、破环生态的侵

权行为。损害结果是指环境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因环境侵权行为人的环境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结果而受到损

害。对于环境侵权对象不同，一般将损害结果分为四种：1) 人身损害；2) 财产损害；3) 精神损害；4) 环
境损害。作为环境侵权人承担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因果关系的判断对于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诉

讼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2.4.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 

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有以下三点：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过

错责任原则即过失责任原则。民事纠纷进入司法程序后，若环境侵权人主观上具有故意或过失，则对损

害事实的发生必须承担相应的侵权民事责任，但原告必须承担举证责任，若举证尚未充分，否则无法胜

诉还要承担相应后果。这一原则严重威胁到受害者的利益，导致法律的平衡倾斜。过错推定原则作为过

错责任原则的一种特殊形态，其推定环境侵权人的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不需受害人承担举证责任，而从

损害事实本身出发，强调侵权行为人的举证责任，这更利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4]。无过错责任原则认

为不存在侵权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或过失，只要存在损害结果，且存在因果关系，即承担民事责任。 

2.5. 我国司法实践中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承担方式 

根据《环境保护法》和《侵权责任法》规定，对于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形式判定由赔偿损失、排除妨

碍、消除影响并恢复名誉等 8 条构成，而我国学界重点关注前三条。赔偿损失要求对于侵害他人权益所

造成的人身损害、人身财产损失与人身严重精神损害进行赔偿。排除妨碍是指受害人在侵权行为人进行

侵权行为时，有权直接要求或请求人民法院对侵权行为人进行责令[2]。排除妨碍的适用无严格要求，可

单独适用，也可合并适用其他担责方式。消除影响并恢复名誉是指将环境侵权中受害人的损失在一定程

度上恢复到受到侵害之前的状态。实施这种民事责任承担方式需满足环境侵权中受害人的损失可以或可

能恢复到受到侵害之前的状态，并且需满足损失恢复的经济合理性。一般而言，人身权益的侵害往往无

法恢复。 

3. 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现存问题 

3.1. 立法中存在的不足 

3.1.1. 举证责任不明确 
环境侵权具有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在责任双方的能力地位上表现尤为突出，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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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能否获得实质意义上的权益保护与举证责任是否清晰关系密切。我国《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司法解释中，关于“谁主张，谁举证”

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违背了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公平公正原则。立法中存在的举证责任的不明确会直

接影响案件最终审理结果，但是，我国尚未出台关于“我主张，你举证”的明确规范性举证责任倒置的

环境保护法律，这便使得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保护。 

3.1.2. 因果关系推定不明确 
环境侵权行为的发生和损害结果的产生之间存在较长的周期，而因主体、客体等因素的不同，不同

受害人的损害也有所区别。我国民事立法中对于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的认定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律判断标准，

这使得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将难以得到有效维护，同时也不利于环境法的贯彻落实。因此，我国必须坚持

完善环境侵权法律体系中的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并确定根据不同类型案件中受害人需要承担的举证责任

所应适用的因果关系推定方法。 

3.1.3. 损害赔偿范围不明确 
环境侵权损害结果包含人身损害、财产损害、精神损害和环境损害。环境侵权造成的损害不仅包括

例如人身财产损失这种实际损害，也包括例如精神损害的这种潜在损害。虽然精神损害在国际上已经被

认定为环境侵权损害结果之一，并在多国法律上有了具体体现，但我国对于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这一块的

法律规定仍然不充分。侵权行为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与损害事实是否存在挂钩，我国必须坚持完善对环

境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的明确法律规定。 

3.2. 救济保障制度的缺失 

3.2.1. 公益诉讼制度的不完善 
公益诉讼起源于罗马，该诉讼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除法律特别规定外，凡公民均有起诉资格[5]。

我国通常采取行政手段来处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环境侵权行为，但大量司法实践证明，行政手段不

足以实现环境侵权问题的妥善解决，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登上历史舞台。然而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存在几大

不足：1) 公民环境权的不明确；2) 非直接利害关系人的起诉资格受到限制；3) 社会团体的起诉资格受

到限制；4) 抽象环境行政行为不可诉的有关规定；5) 缺少对环境公益诉讼费用的减免规定。为了符合环

境保护发展的时代要求，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这一环境权益救济方式亟待完善和发展。 

3.2.2. 环境侵权保障性制度的缺失 
环境侵权保障性制度的缺失不仅不利于有效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还不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

稳定发展，对于环境保护更是产生不利影响。我国现行的环境侵权保障性制度具有几大问题：1) 公民环

境权的不明确；2) 举证责任倒置缺乏可操作性；3) 损害赔偿救济途径的不完善。由于环境问题的重要性、

复杂性和多样性，导致了其不能仅仅依靠法律手段来进一步解决涉及生活方方面面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问题，这时，环境侵权保障性制度的完善就显得尤为重要。 

4. 对外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考察 

4.1. 美国 

因公民权利被强调，“环境权”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生长于美国立法体系的沃土中，美国很多州在立

法中都对“环境权”做出了明确法律规定。 

4.1.1. 归责原则 
美国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处理环境侵权案件。在环境侵权案件中，受害者的举证责任被大大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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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只用对其所受到的侵害行为进行证明和举证即可。这种归责原则包含不可抗力、第三方过错、战

争活动以及前三种事由各种组合的四种抗辩事由。 

4.1.2. 承担方式 
在环境侵权案件中，美国主要适用损害赔偿和排除妨碍两种担责方式。但排除妨碍的适用只能在法

律所规定的情形下进行，因为它可能会侵害侵权行为人的生产生活、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和受害者的合法

权益，同时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它还要求法院法官根据利益衡量原则来处理好受害者权益保护

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微妙关联。 

4.1.3. 救济机制 
美国的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救济机制发展较完善，其主要包括责任保险制度和损害救济基金制度，这

种社会化的环境损害赔偿机制拥有以下重要作用：1) 有利于降低侵权企业经营风险；2) 有利于受害者迅

速、全面地获得相应的赔偿和救助；3) 有利于环境保护；4) 有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发展；5) 有利于解决

环境侵权纠纷；6) 有利于社会秩序稳定。 

4.2. 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其特殊的国家地理位置使日本经济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为迅速恢复其国际地位，

日本盲目发展经济，国内环境质量频繁“亮红灯”，国民身体素质也受到了严重影响。日本政府为有效

改善这一状况，将大量国家资源投入环境保护研究当中，使其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法律体系水平处于当今

世界前列。 

4.2.1. 归责原则 
日本将无过错责任原则与过错责任原则相结合，适用二元制归责原则处理环境侵权纠纷，这有利于

更好地保护受害者合法权益和企业正常生产。对于这两种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法律有着严格的明文规

定。而大量的司法实践表明，“忍受限度论”对于日本的过错认定具有重要意义：1) 有利于保障国民的

合法权益；2) 实现法理与情理交融；3) 有利于环境保护法律的实施和发展。 

4.2.2. 承担方式 
在环境侵权纠纷中，日本主要适用损害赔偿担责方式，此外还适用消除危险和停止妨害等其他有效

担责方式，为使各类容易或应经被侵权行为侵犯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损害赔偿主要是针对于受害

人人身权益、财产权益和精神损害的赔偿，而金钱赔偿是最直观有效的赔偿方式。补偿基金和损害赔偿

社会化制度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1) 有利于企业的经营风险的大大降低；2) 有利于受害者得到更及时有

效的援助；3) 有利于受害者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日本对于防止污染发生制定了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害防

止协议，同时对于无法找到环境侵权人的受害者设立责任基金来弥补损失，力图在全社会实现公害救济。 

4.2.3. 救济机制 
经历上个世纪四大公害事件后，受害者的救济成为当时日本严峻的社会问题，因此，日本法学界对

于公害救济法的研究以民事救济为起点[6]。1973 年日本为保护国民的正当合法权益、遏制不良企业的违

法行为以及保障公害受害人得到及时、确实的救济颁布了《公害健康受害补偿法》。 

4.3. 德国 

在德国，“干扰侵害”或“外物入侵”，即环境侵权，指因各类环境破坏或环境污染对人类或生态

造成损害破坏的现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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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归责原则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人类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致使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原因变得更加多

样化，德国对于环境侵权案件的处理也由最初适用的过错责任原则慢慢转移到无过错责任原则。 

4.3.2. 承担方式 
在环境侵权案件处理中，损害赔偿和排除妨碍是德国适用的主要方式。赔偿损失要求对于侵害他人

权益所造成的人身损害、人身财产损失与人身严重精神损害进行赔偿。排除妨害包括了停止侵害、排除

妨碍和消除危险三种预防性民事责任承担形式。德国《环境责任法》为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专门为责

任保险和财务保证制度等提供社会化赔偿方式。 

4.3.3. 救济机制 
德国为确保受害人获得赔偿，侵权人履行义务，于 1990 年颁布了《环境责任法》，该法特殊规定了

侵权人必须做好预先保障义务，从而确保侵权责任的承担。同时德国政府也会对此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

给予一定救济。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表明了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社会化制度在德国环境法学界的

发展。 

4.4. 国外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借鉴 

目前，我国环境法领域的研究尚未完备，通过对发达国家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研究，学习借鉴

他们处理环境侵权案件的先进经验。 

4.4.1. 归责原则借鉴 
公平原则贯穿了发达国家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始末。美国和德国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处理环境

侵权纠纷，而日本适用二元制归责原则处理环境侵权纠纷，这说明了，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不仅对于国

外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有着巨大影响，同时对于我国实现社会正义与社会公平具有深远意义。 

4.4.2. 承担方式借鉴 
通过研究可知，发达国家采取预防性担责方式预防和减轻损害。为了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同时

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不同的案件采取的排除妨碍的方式也不同，所以需谨慎有效地适用排除妨

碍这项民事责任承担方式[8]。在适用损害赔偿这项民事责任承担方式时，环境侵权基金制度的建立有利

于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秩序的长治久安。 

4.4.3. 救济方式借鉴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和环境侵权基金制度的建立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1) 有利于分散侵权行为人的赔

偿压力；2) 有利于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3) 有利于推动整个社会环保事业的发展；4) 有利于整个社

会的和谐与稳定。 
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完善和发展，促进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环保事业的发展，有助于中国梦的伟大实现。 

5. 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完善建议 

5.1. 完善立法上的不足 

5.1.1. 明确界定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我国在相关法律条文中关于明确举证责任倒置有如下规定。2001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

据的若干规定》提出“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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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9]。2010 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

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

举证责任。”[10]此规定将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予以强化。然而在环境保护法上对于举证责任分

配的明确界定却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因此为了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应在环境保护法中以法律

条文形式具体规定明确界定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以促进我国环境侵权民事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5.1.2. 明确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我国在民事侵权理论研究方面，引入了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和方法，但在环境保护相关法律中尚未明

确体现这一原则。大量司法实践证明，“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的尚未明确”会造成受害人因无法证明自身

损害结果与侵权行为人的侵权行为存在因果关系而导致败诉。因此为了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应

该完善立法上的不足之处，在相关环境法律条文中明确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以促进我国环境侵权民事法

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5.1.3. 明确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范围 
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包括直接损害、间接损害和潜在损害。但大量司法实践表明，环境侵权损害赔偿

往往是针对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潜在损害往往被忽略。因此为了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应在环

境保护法中明确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范围，以促进我国环境侵权民事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5.2. 完善我国环境侵权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侵权公益诉讼制度，是组成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重要部分，是指破坏自然环境、侵犯公共环境

利益和侵犯国家环境利益的行为，由国家检察机关、公民和其他社会团体根据相关法律向法院提起诉讼

的法律规定的总称。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有利于对环境损害实施补救和预防，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更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有促进作用。故为完善建设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我国需借鉴参考国外环

境侵权法的先进经验，首先要明确公民环境权的相关规定，其次要放宽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要求，再

次要扩大环境权益损害的界定范围，同时还要扩大环境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还有要科学合理配置举证

责任，之后要减免环境公益诉讼费用，最后要延长或取消环境公益诉讼时效。 

5.3. 建立环境侵权保障性制度 

5.3.1. 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 
作为我国最主要的环境侵权担责方式，损害赔偿往往以金钱赔偿作为主要的赔偿方式，但受害者所

遭受的实际损害与所得的损害赔偿有着明显的差距。为更全面有效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和抑制各类环

境侵权行为，并有效削弱侵权行为人的侵权能力，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对环境侵权的民事赔偿具有一定

的必要性。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5.3.2. 建立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制度 
责任保险制度是一种新型的环境侵权救济方式，它要求保险人依法对受害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并依据已签订的保险合同支付损害赔偿金。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相较于传统的环境侵权救济方

式更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行性：1) 及时有效地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2) 减轻侵权人的担责负担；3) 
对于环境污染防范具有积极意义；4) 从长远来看，充分体现着公平原则。但是对于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制

度的合理适用、区别企业对待、政府财政支持和保险费率的科学确定必须遵循严格的适用条件。 

5.3.3. 建立环境侵权责任基金制度 
环境侵权责任基金制度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要求和价值体现，其建立可以加强保障受害人合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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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同时可以捍卫社会公平正义。建立环境侵权责任基金制度具有明显的现实必要性：1) 提高事故企业

赔偿能力；2) 有效解决日渐凸显的历史累计环境问题；3) 有利于缓解因环境问题所产生的各类社会矛盾，

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谐社会的良性建构。环境侵权责任基金制度的资金来源是该基金制度的建立和运

作的基础。我国坚持以税收、征收排污费、设立公积金制度、提存保证金、社会公益性组织的捐赠和其

他多种渠道筹集资金的方式支撑基金组织。 

6. 结论 

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在于建章立制。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为建设制度化和法制化的生态文明，制定

并实施了 60 多项改革方案，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制度建设之上[1]。而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于环境问题的探讨，

又是对既往问题的补充，我党对环境问题以及全民环保意识也在高度重视与加强，可以预料，环境污染

和破坏引起的环境侵权和民事救济将成为未来中国的一个主要社会问题。 
环境保护的实际情况和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要求中国完善现有的环境责任民事责任制度。根据现有

法律规定，立法机关秉着以尊重自然、尊重物质世界的态度，坚持客观、公正原则，从马列主义思想理

论高度来看待自然环境与人类的关系，进而原则性概括性的规定出未来可能发生的环境侵权方面的规定

[11]。因此，在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研究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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